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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车在隧道内冒烟
吓得车上 55 位老人下车后狂奔
多亏监控中心的工作人员通过广播耐心引导，冷静下来的他们才安全疏散

□ 记者 林子靖
通讯员 祝海勇 季建波

本报讯 5 月 14 日，对于从宁波奉化
到龙泉旅游度假的 55 位老人来说是惊险
又幸运的一天： 这群老人乘坐的客车在
隧道内突然冒出滚滚黑烟， 被吓坏的他
们随即下车在高速公路上奔走。 好在省
交通集团金丽温监控中心的工作人员及
时发现后，通过广播让老人们冷静下来，
并引导他们正确疏散。

据了解，当天下午 2 点 20 分左右，那
辆载着 55 位老人的大客车在途经 G25
丽龙高速龙泉方向的碗窑岭隧道时，驾
驶员突然发现客车尾部冒出了阵阵黑
烟， 于是他赶紧把车子停靠在了隧道内

的紧急停车带中。
“要着火了，快逃啊！ ”车子刚停稳，

车上的老人们便一脸惊恐地逃下了车，
然后在隧道内一路小跑， 希望远离危
险。 结果，突然出现的人群，可把过路的
司机吓得不轻，纷纷紧急刹车，避让老
人们。

“我当时就劝他们不要慌，不要在高
速公路上乱走。 但是， 根本叫不住他们
呀！ ”就在司机不知如何是好时，省交通
集团金丽温监控中心的工作人员发现了
隧道内的情况，于是，工作人员当即启动
了应急处置预案，在调派施救、巡查人员
立即赶往现场处置的同时， 修改了隧道
内的行车指示标志， 并在事故后方的主
线情报板、 收费站入口情报板上发布了

预警信息，及时告知后方的各位司机，以防止
二次事故发生。

在熟练地做好这一切后， 工作人员随即
通过隧道内的广播系统， 耐心地引导已经六
神无主的老人们紧靠隧道壁向外有序撤离。
此时， 惊慌失措的老人们才渐渐冷静下来，
开始排着队，往隧道外走去。

大约 10 分钟后，55 位老人都撤离到了
隧道出口的安全区域内， 巡查人员也抵达现
场，对冒烟的大客车进行了紧急处置。

到了下午 3 点 18 分，55 位老人被安排
上驳客车，安全离开了现场。“谢谢你们，要
不是有你们及时指挥， 我们这些老头子、老
太婆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在车上，游客
李大爷对施救人员连连道谢。

因存在火灾隐患，市区瓯江大酒店被责令限期整改
□ 记者 麻东君 通讯员 郭子宿

本报讯 酒店作为人员密集型场所，消
防安全措施是否到位关系到每个入住房客
的生命财产安全。近日，记者跟随丽水市消
防救援支队检查人员， 突击检查了市区的
瓯江大酒店， 结果发现该酒店内居然存在
多处火灾隐患， 酒店相关负责人因此被责
令限期整改。

瓯江大酒店位于市区解放街与中山
街路口，检查当天，消防部门的检查人员
首先在酒店的 8 楼发现该楼层的逃生通
道上，防火门一直处于敞开的状态。 经过
仔细查看， 检查人员发现该防火门已经

损坏，无法正常闭合。 倘若发生火灾，防
火门无法阻隔烟气的弥漫， 就很有可能
造成严重的后果。

同样在该酒店 8 楼， 检查人员又发现
逃生楼梯上随意堆放了塑料桶， 里面装有
一些换洗的床单等杂物。 并且， 这些塑料
桶还阻挡了消防指示牌标志。

“是不是每一层都是这样的情况？ ”当
消防检查人员来到该酒店 7 楼时， 同样发
现该处楼梯口堆放着塑料桶和换洗床单。

“这些灭火器是否有人定期检查？”“都
有人检查的。”虽然酒店负责人回答得很干
脆，但检查人员却发现，酒店 7 楼的四个灭
火器中， 居然有两个的指针指向了黄色区

域， 显示该灭火器已经处于压力过大的状态，
使用时可能存在爆炸的危险。 此外，记者在灭
火器检查登记表上看到，上一次灭火器检查的
时间为 2019 年 1 月 2 日。

丽水市消防救援支队防火处参谋周鑫介
绍，灭火器上的指针只有指向绿色区才属于正
常范围，指向红色区域就属于压力不足，指向
黄色区域则表示压力过大， 会有爆炸的危险
性。

针对此次检查中发现的火灾隐患及消防
薄弱环节， 检查组人员责令该酒店限期整改，
必须落实相应的防范措施，及时消除消防安全
隐患，认真做好人防、物防、技防工作，避免火
灾事故的发生。

2019年5月16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郭 真 版面设计：朱骋远 07新闻热线 2151666

新鲜事·热线

纠集数十人在过境公路上持刀棍互斗，一人还被打成轻伤二级

庆元两伙黑恶势力被“扫”，9 人获刑
为首的三人各判六年有期徒刑

□ 记者 叶小孚 通讯员 黎美

本报讯 5 月 14 日，庆元县人民法院
审理了一起涉及黑恶势力的案件，以陈某
伟、吴某、方某明为首的 9 名被告人当庭
受审。

公诉机关指控，这 9 名被告人是庆元
本地两伙恶势力团伙的成员，因为在公共
场所持械聚众斗殴，致一人轻伤，且聚众
斗殴人数多，规模大，扰乱了社会秩序，
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经法院审理查明，本次参与聚众斗殴
的两个涉黑团伙， 一个是以被告人陈某
伟、吴某为首的恶势力团伙，该团伙在庆

元县城范围内多次实施故意毁坏财物、寻
衅滋事、持械聚众斗殴等违法犯罪活动。
另一个是以被告人方某明为首的恶势力
团伙， 在庆元县城范围内多次实施寻衅
滋事、故意伤害、持械聚众斗殴等违法犯
罪活动。 两个恶势力团伙均造成了恶劣
的社会影响。

两伙恶势力的头目曾经因纠纷发生
斗殴，进而升级为两个团伙之间的斗争。
2013 年 8 月 3 日凌晨， 两伙势力共纠集
了 30 余人在庆元县大坂垟村附近的过境
公路持刀、棍等械具互相殴打，造成多人
不同程度受伤，一辆小轿车被砸。 其中，
参与斗殴的吴某的损伤程度构成轻伤二

级。
该案从 5 月 14 日上午开始庭审， 一直

持续到当晚 9 点。 庆元法院认为，被告人陈
某伟一方的主要成员和被告人方某明一方
的主要成员，经常纠集在一起，在庆元县范
围内以暴力手段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扰
乱社会秩序，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均属恶势
力团伙犯罪，应予严惩。 庆元法院遂当庭作
出一审判决，9 名被告人因犯聚众斗殴罪分
别被判处二年零六个月至六年不等有期徒
刑。 其中，为首的陈某伟、吴某、方某明均被
依法判处六年有期徒刑。

据悉，该案是庆元法院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行动开展以来的“第一案”。

阅读提示

两伙势力共纠集了 30 余人在庆元县大坂垟村附近的过境公路持刀、 棍等械具互相殴打，
造成多人不同程度受伤，一辆小轿车被砸。 其中，参与斗殴的吴某的损伤程度构成轻伤二级。


